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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市国防动员系统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

一、主项名称

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

（一）具体情形

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

（二）办理条件

1.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

（三）9 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,必须依法同步建

设防空地下室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二十二条 城市新建民

用建筑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。

3.《河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〉办法》第十

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
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确定的分级管理权

限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防空地下室审批手

续，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修建。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的，

城市规划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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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许可证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
1.防空地下室建设要求；

2.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及审查合格书；

3.建设单位提交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申请及相应部门或

单位出具的评估和专家论证材料(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的)；

4.设计单位出具的单体建筑统计表(含层数、基础埋深、总

建筑面积、首层建筑面积等)；

5.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；

6.行政许可申请书；

7.经审查合格的防空地下室施工图纸质版或电子版。

（四）办理流程

1.受理：1 个工作日；

2.审查：1 个工作日；

3.决定：1 个工作日；

二、主项名称

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

（一）具体情形

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

（二）办理条件

《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》;依据文

号:2006 年 5 月 24 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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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一次会议通过，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；

第十六条 不得擅自拆除人民防空工程。因城市建设等特殊

情况，确需拆除的，应当按下列规定报批:（一）建筑面积在三

百平方米以上且抗力为五级的人民防空工程、抗力为四级以上的

人民防空工程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人民防空指挥工程、疏散主

干道工程，应当经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查

后，报省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；（二）建筑面积不足

三百平方米且抗力为五级的人民防空工程、抗力不足五级的人民

防空工程、疏散支干道工程，应当报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人民防

空主管部门批准，并向省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
1.相关批准文件或者修筑工程设施必要性的说明；

2.基本情况登记表；

3.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；

4.有测绘资质机构出具的地下管线、建筑物基础与该人防工

程关系图(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道、修建地面工程

审批提供)；

5.行政许可申请书；

6.人防工程改造方案、施工图及审查报告(人防工程改造项

目提供)；

7.设计单位出具的经专家论证地下管线、建筑项目对该人防

工程影响报告及处理方案(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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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、修建地面工程审批提供)；

8.建设项目规划总平面图。

（四）办理流程

1.受理：1 个工作日；

2.审查：1 个工作日；

3.决定：1 个工作日；

三、主项名称

人防通信、警报设施拆除、迁移批准

（一）具体情形

人防通信、警报设施拆除、迁移批准

（二）办理条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

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、迁移人民防空

通信、警报设施；因拆迁、改造建筑物，确实需要拆除或者迁移

的，应当报经当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，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，

保证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网的畅通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
1.规划、建设、发改等部门的相关批准文件；

2.人防通信、警报设施拆除、迁移方案；

3.人防通信、警报设施拆除、迁移位置平面图；

4.人防通信、警报设施拆除、迁移行政许可申请表；

5.人防通信、警报设施接收单位资料(迁移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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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人防通信、警报设施(移交)登记表。

（四）办理流程

1.受理：1 个工作日；

2.审查：1 个工作日；

3.决定：1 个工作日；

四、主项名称

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道、修建地面工程审批及

人防工程改造审批

（一）具体情形

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道、修建地面工程审批及

人防工程改造审批

（二）办理条件

《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》;依据文

号:2006 年 5 月 24 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二十一次会议通过，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；

第十四条 不得在可能危及人民防空工程安全的范围内埋

设管道、修建地面工程设施。因特殊需要在上述范围内埋设管道

和修建地面工程设施的，应当商得省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

同意，并采取保障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措施，保证人

民防空工程不受损害。

第十五条 不得擅自改造人民防空工程。确需改造的，应当

经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，并按有关规定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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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设计，不得降低原工程的防护等级和密闭性能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
1.相关批准文件或者修筑工程设施必要性的说明；

2.基本情况登记表；

3.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；

4.有测绘资质机构出具的地下管线、建筑物基础与该人防工

程关系图(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道、修建地面工程

审批提供)；

5.行政许可申请书；

6.人防工程改造方案、施工图及审查报告(人防工程改造项

目提供)；

7.设计单位出具的经专家论证地下管线、建筑项目对该人防

工程影响报告及处理方案(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

道、修建地面工程审批提供)；

8.建设项目规划总平面图。

（四）办理流程

1.受理：1 个工作日；

2.审查：1 个工作日；

3.决定：1 个工作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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